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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6年 7月 18日特別會議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擴闊稅基的稅制改革諮詢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及以書面回應議員在會議上提出的以下

意見及關注：  
 
1. 一般意見及關注事項  
 

(a) 雖然議員對政府當局主動研究如何擴闊稅基普遍並無異議，

但部分議員反對開徵商品及服務稅，亦有議員質疑商品及服

務稅對香港而言是否適當方案。  
 
(b) 以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方法擴闊稅基，在方向上是錯誤的，

因為此舉會徹底改變香港備受稱譽的簡單稅制及低稅率，到

頭來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c) 海外 (例如新加坡和日本 )的經驗顯示，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對當

地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d) 雖然多個地區調低了公司利得稅稅率 (政府當局提供的簡介

資料圖 5)，但須注意的是，歐洲聯盟把公司利得稅稅率由 2000
年的大約 35%調低至 2005年的 25%左右，是商品及服務稅稅率

定於 17.5%的高水平所帶來的結果。至於愛爾蘭把公司利得稅

稅率由 2000年的 24%減至 2005年的 12.5%，則並非因為開徵商

品及服務稅所致。  
 
(e) 政府當局建議為不同家庭組別提供紓緩措施，以及利用商品

及服務稅帶來的額外收入去增加教育、生及社會福利等範

疇的公共開支的方案，可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不同意見，對

整體社會造成分化。  
 
(f) 政府當局聲稱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不會增減稅收 ”，同時提出

減稅及提供扣除額等紓緩措施，不過是爭取市民接受商品及

服務稅的宣傳伎倆。  
 
(g)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或會影響退休市民的消費能力和生活質

素，而且未必有助解決人口老化問題。政府當局應考慮提供

退休保障以處理人口老化的問題，而不是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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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政府當局心目中是否有一個公眾接受／反對商品及服務稅程

度的基準水平，用以決定應否在香港開徵該稅項？如有，該

基準水平為何？  
 
 
2. 建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  
 

(a) 雖然以國際標準而言，在開徵初期的建議商品及服務稅稅率

很低，但政府可能會像其他地區一樣，在實施該稅項後調高

稅率。  
 

(b) 建議採用每年營業額 500萬元的高登記起徵點，雖則把大部分

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豁除於商品及服務稅的徵稅範

圍，但對大型企業 (例如連鎖店 )可能不公平。此舉或會減低企

業以大型連鎖店方式經營的意欲。  
 
 

3. 對貧富懸殊問題的影響  
 

(a) 鑒於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已在亞洲區及已發展經濟體系中高

居前列，當局應審慎評估商品及服務稅在這方面所造成的影

響。就此方面，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海

外地區在這方面的情況。  
 
(b) 透過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向眾多收入未達薪俸稅起徵點的低收

入家庭徵稅，只會擴大貧富差距。  
 
(c) 商品及服務稅屬累退稅，相對於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須

繳 納 的 稅 款 佔 其 收 入 的 比 率 較 高 ， 在 某 程 度 上 是 “劫 貧 濟

富 ”。這種累退稅並不符合 “能者多付 ”及 “公平地重新分配收

入 ”的徵稅原則。鑒於香港的收入結構特殊 (高收入家庭的入息

是低收入家庭的十倍以上 )，情況有別於收入分配較平均的其

他地區，因此商品及服務稅並不適合香港。  
 
 

4. 家庭：影響及紓緩措施  
 

(a) 商品及服務稅屬消費稅，會把整體人口納入稅網，並會對領

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的家庭及低收入家庭造成

困難。建議的紓緩措施難以減輕商品及服務稅對他們帶來的

負面影響。  
 

(b) 中產家庭的福祉亦會大受商品及服務稅影響，因為適用於這

些家庭的紓緩措施十分有限，加上政府當局並無承諾在開徵

商品及服務稅後增加生及教育等範疇的開支，他們在這些

方面的開支負擔未必能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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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擬議的紓緩措施提供以下的進一

步資料：  
 

(i) 為綜援家庭提供的一筆過紓緩津貼的計算方法；  
 
(ii) 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的定義；及  
 
(iii) 會否向無須繳納差餉因而不能使用每年 3,000元的差餉扣

除額的家庭提供其他紓緩措施。  
 

(d) 根 據 家 庭 收 入 為 3個 家 庭 組 別 制 訂 的 擬 議 紓 緩 措 施 未 必 公

平，因為該等措施未有計及家庭成員人數不同的因素 (例如二

人和四人家庭在消費方面的差別 )。  
 

(e)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數字，詳細說明商品及服務稅對不同入息

組別的家庭的影響，包括在計及商品及服務稅的成本，以及

採取各項擬議紓緩措施所節省的款項後，這些組別的家庭需

承擔的額外開支及／或可節省款額的資料。  
 
 
5. 各行各業：影響及紓緩措施 

 
(a) 儘管在擬議的 “旅客退稅計劃 ”下，旅客可申請退還所繳付的

商品及服務稅，但申請退款的手續可能會對香港的 “免稅購物

天堂 ”美譽及旅遊業造成不良影響。商品及服務稅亦可能會減

低旅客在香港消費的意欲，因而影響零售及服務業，造成失

業問題。  
 

(b) 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後，香港居民或會選擇較多到內地購買

貨品及服務。政府當局應評估商品及服務稅對香港市民跨境

消費的習慣／模式的影響，以及對零售及服務業造成的影響。 
 

(c) 鑒於香港與泛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聯繫緊密，出入口貿易

及物流業對本地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因此，政府當局應詳

細研究商品及服務稅對出入口貿易及物流業的影響，並當心

這稅項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或許會超過擴闊稅基的好處。  
 

(d) 政府當局會否制訂措施及將會制訂甚麼措施，協助中小企應

付徵收商品及服務稅所需的額外資源，以及克服因成本上漲

而遇到的困難，以維持其競爭力？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7月 24日  
 


